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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印发《2022 年度丽水市

科技工作分区共竞考核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局,局机关各处室:

根据《中共丽水市委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2 年度县

(市、区)综合考核办法>等三个考核办法的通知》(丽委发〔2022〕

12 号)文件精神，现将《2022 年度丽水市科技工作分区共竞考核

丽水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丽科〔202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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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丽水市科学技术局

2022 年 8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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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丽水市科技工作分区共竞考核细则

为做好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提升我市自主创新能力，现根据

《中共丽水市委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2 年度县(市、区)

综合考核办法>等三个考核办法的通知》(丽委发〔2022〕12 号)

要求,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考核对象

本考核细则考核对象为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丽水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分三组考核。

第一档：缙云县、丽水经济开发区、青田县

第二档：遂昌县、松阳县、莲都区、龙泉市

第三档：庆元县、云和县、景宁县

二、考核等次

按考核总得分排序。县市区按照考核结果排名报送市考核

办。开发区基本分 100 分，得 90 分及以上的按满分（6分）计入

年度考核，90 分以下的按比例计入年度考核。

县市区考核结果：每档第一名为优秀，按得分高低另取两名

优秀，其余为良好。如有“一票否优”事项的,按总得分或进位顺

序递补。

三、考核指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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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相关指标（41 分）

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

2022年全

社会 R&D
经费支出

（亿元）

2022年第一档目标增速 18.5%，第二档目标增速 19%，第三档目标增速 19.5%。

计分

方法
不赋分

2

2021年全

社会 R&D
经费支出

（亿元）

4.6 3.48 6.61 6.63 2.40 3.00 1.50 1.43 0.53 6.8

2021年研

发支出年

报上报数

3.2 4 8.7 8.4 3.2 4 2 1.9 0.7 9.6

计分

方法

研发支出统计上报数据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10分，上报数据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上报数据未完成

考核任务按完成比例计分计算方法：考核分数=完成值/考核目标*10分，下同。国家统计局核准后的数据完成

2021年全社会 R&D经费支出考核目标的另外得 5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总分最高分 15分。（数据来

源：2021年度各县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报告）

3

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

费用（亿

元）

4.5 4.9 10 12.5 4.4 5.3 2.5 2.4 0.9 12.6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15分，完成比例为 80%以下的得 0分，80%-100%的按比例得分。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的县按增量占比加分，加分总分 5分。加分项计算方法：某县加分额=（该县完成值-目标值）/（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县增量总和）*10分（数据来源：市统计局）

4 企业 R&D
人员（人）

995 1645 1660 3770 1155 990 845 900 200 2950

计分

方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满分 4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数据来源：2021年度各县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报

告）

5

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费用

占营业收入比

重（%）

①若 2022 年度占比大于全市平均水平 1（不含）个百分点的，占比不下降的得基本分 4分，

占比下降的每下降 0.3 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

②若2022年度占比不超过全市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的，则与2021年相比，占比提升0-0.1（含）

个百分点的，得 1分；提升 0.1-0.2（含）个百分点的，得 2分；提升 0.2-0.3（含）个百分

点的，得 3分；提升0.3 个百分点以上的，得基本分 4分；占比下降的县不得分。

计分

方法
基本分 4分，按完成比例分档赋分。（数据来源：市统计局）

6
1亿元以上规

上制造业企业

研发费用

1亿元以上规上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全覆盖，完成的得基本分 3分，完成比例为 90%（含）-100%
得 2分，完成比例为 80%（含）-90得 1分，80%以下不得分。

计分

方法
基本分 3分，按完成比例分档赋分。（数据来源：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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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企业培育（21 分）

发明专利产业化和技术合同交易额（7 分）

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0
技术合同

交易总额

（亿元）

1.7 2 2 2 1.7 1.7 1.4 1.4 1.4 2.2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5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数据来源：省科技厅通报文件）

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7
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

值（亿元）

7.7 12.6 18.6 50.5 16.7 17.3 6.8 6.2 2.1 52.8

计分

办法

本项考核共 8分，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础分 6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增量分 2分，增量分=2分×（超

额完成值-最小超额完成值）/（最大超额完成值-最小超额完成值）。（数据来源：统计局）

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8

新增国家

高新技术

企业确保

数（家）

7 5 7 12 5 5 3 3 2 19

新增国家

高新技术

企业争取

数（家）

14 12 14 26 13 12 6 6 4 27

计分

办法

本项考核共 8分，其中基础分 6分，增量分 2分。完成确保数得基础分 6分，完成值未达到确保数的基础分

为 0分。增量分=2分×（超额完成值-最小超额完成值）/（最大超额完成值-最小超额完成值）。（数据来源：

省高企认定办认定文件）

9

新增省科

技型中小

企业确保

数（家）

18 18 19 25 18 18 15 15 10 70

新增省科

技型中小

企业争取

数（家）

38 38 40 46 38 38 32 32 21 82

计分

办法

本项考核共 5分，其中基础分 3分，增量分 2分。完成确保数得基础分 3分，完成值未达到确保数的基础分

为 0分。增量分=2分×（超额完成值-最小超额完成值）/（最大超额完成值-最小超额完成值）。（数据来源：省

科技厅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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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1
发明专利

产业化项

目（项）

5 6 5 6 4 4 3 3 3 6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2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数据来源：省科技厅通报文件）

科技创新载体（6 分）

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2

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

中心新增

数（家）

3 3 3 6 2 2 2 2 1 8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3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数据来源：省科技厅通报文件）

13
省级企业

研究院新

增数（家）

1 1 1 2 1 1 1 1 1 3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3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数据来源：省科技厅通报文件）

揭榜挂帅工作和科技特派员工作（7 分）

序号 评分项目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4
揭榜挂帅

工作（3
分）

完成挂榜榜单 30项且挂榜总金额达到 300万元得基本分 3分，每超额完成 10项且挂榜总金额超

100万加 1分，最高加 2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例如：完成 20项得 2分，不足 20项得

1分）

计分

方法

基本分 3分，每超额完成 10项且挂榜总金额超 100万加 1分，最高加 2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数

据来源：省人才服务平台）

15
科技特派

员工作（4
分）

1.未组织部署培育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扣 1分。共 1分。

2.年度内选派县派团队科技特派员 2个，每少 1个扣 1.5分。共 3分。年度内超额选派县派团队

科技特派员 1个，加 1分，最高加 1分。

3.未按丽水市工业特派员派驻计划完成年度派驻任务的，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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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10 分）

序号 指标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6
绿谷精英

项目落地

数量（个）

4 3 4 4 3 3 3 2 2 10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4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超过落地指标，每超过一个项目，加 0.3分，加分

总分 2分。（数据来源：各县市区绿谷精英落地统计表格）。

17
新引进外

国专家智

力（个）

12 6 10 10 4 5 5 3 3 12

计分

办法

完成考核目标的得基本分 6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超过落地指标，每超过一个项目，加 0.2分，加分

总分 2分。（数据来源：各县市区绿谷精英落地统计表格）。

防震减灾工作（8分）

序号 评分项目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8

1.及时报送防震减灾工作信息不少于 5条。信息每少一条扣 0.2分。共 1分。

2.落实台站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落实爆破备案管理制度。接故障电话 8小时内未处理故障的，一次扣 0.2分；爆

破备案管理制度未落实的，每次扣 0.5分。共 1分。

3.完成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并通过验收的，未完成的扣 1分。共 1分。

4.“5.12”防灾减灾日、“7.28”唐山地震纪念日、国际减灾日等重要时段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并及时上报总

结。“5.12”防灾减灾日、“7.28”唐山地震纪念日、国际减灾日等重点时段没有宣传举措的每次扣 0.5分，未制

订年度防震减灾科普宣传计划或总结未交的扣 0.5分。共 2分。

5.开展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运维。设备长期故障未维护扣 1分，末提交年度工作报告的扣 0.5分，科普基地年

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 5次，每少一次扣 0.1分。共 1分。

6.建立重大工程地震安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开展年度内新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和一般建设工

程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执行情况检查。未开展的扣 1分。共 1分。

7.配合修订本级政府地震应急预案，做好本部门地震应急预案编修工作，协同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未完成

政府地震应急预案修订的或未完成本部门地震应急预案的，扣 0.5分；未开展演练的，扣 0.5分。共 1分。

8.开发区防震减灾工作得分取全市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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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加扣分项
序

号

指标

名称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缙云县 遂昌县 松阳县 云和县 庆元县 景宁县 开发区

19

加

分

项

指

标

1. 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科技），每入选一个加 3分。

2. 新增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每家加 3分。

3. 实体研究院建设挂牌落地，每家加 3分。

4. 获国家科技项目立项，每项加 3分。

5. 新增省科技领军企业、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每项加 2分。

6. 入选省级重点人才计划（科技），每入选一名加 2分。

7. 以第一完成单位/完成人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每项加 2分，获二等奖、三等奖的每项

加 1 分。

8. 青田、龙泉完成高企人才集聚专项工作的，加 2分。

9. 新增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每家加 2分。

10. 参与国家级科技项目的，每家加 2分。

11.获评省试点工作并进行面上推广的，加 2分。

12.获得省科技创新鼎的，加 2分。

13.5 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加 1分。

14.入选省海外工程师，每个人才加 1分。

15.新增国家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每家加 1分。

16.新增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重点实验室，每家加 1分。

总加分以 20分为限。

20

扣

分

项

指

标

1.对年度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财政科技拨款增幅“双下降”的市、县

(市、区)，一票否优。

2.任一科技工作被上级通报或约谈的，省一级扣 5分，市一级扣 3分。

总扣分以 10分为限。

有关说明：

1.本考核细则中莲都区数据为市直及莲都区属数据，不包含开发区。

2.同一工作同时满足多次多层级加扣分条件的,均按一次最高加扣分计。加扣分事项的

有效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丽水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2 年 8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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